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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

期初教学检查的通知

（成）质字〔2020〕1 号

成都校区各学院：

为确保教学工作有序开展，严格教学质量标准，根据吉

成质字〔2020〕2 号《吉利学院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实施办法》，

将开展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期初教学检查。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组织及方式

检查由质量保障部负责组织，会同教务部、校级教学督

导组和各学院共同实施；采取教师自评、各学院评价、校级

督导组评价的三级检查方式对本学期承担教学任务的全体

教师（含外聘教师；含显性通识选修课程）进行检查。

二、检查时间

1.教师自查自评：于 2020 年 10 月 19 日前完成各项教

学文件的自查和教案自我评分。

2.各学院评价： 于 2020 年 10 月 19 日-2020 年 10 月

23 日，组织各教研室、院级督导检查、评分。

3.校级督导组评价： 2020 年 10 月 26 日-2020 年 10 月

28 日检查、评分。

三、检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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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院级督导工作计划。提交各学院教学督导本学期工作

计划。

2.教研室工作计划。提交各教研室本学期教研工作计划。

3.教案。备至少全部课程的三分之一教案，教案内容须

与课程教学大纲、教学进度表（教学日志）相符。所有新入

职教师均完成详细教案，其中对分课堂采用对分教案模板。

教案、对分教案评价标准分别见附件 1、附件 2。

4.教学进度表（教学日志）。由任课教师填写，教学进

度安排科学合理，课程信息准确无误，课时分配恰当。

5.教学手册。由领导、校院两级督导听课时随堂检查。

6.教材。检查学生教材的到位情况。

各学院在自查自评结束后，需填写《XX 学院期初教学检

查表》（附件 3）、完成《XX 学院期初教学检查总结》（附件 4）。

期初教学检查总结中，各学院除总结上述检查项目外，还可

展现本学院其他自定检查项目，尤其是特色亮点项目。

四、资料准备

1.院级督导工作计划。

2.教研室工作计划。

3.教案。

4.教学进度表（教学日志）。

5.XX 学院期初教学检查表。

6.XX 学院期初教学检查总结。

以上资料 1、2、4、5、6 需准备纸质版与电子版（纸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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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需领导审核签字、电子版提交质量保障部）；资料 3 纸质

版或电子版均可，对分课堂教案，需和普通教案区分提交。

按照期初教学检查封面（附件 5），资料 1、2，附件 1、2，

资料 4、5、6 的顺序装订成册，若各学院有自定检查项目，

可附后。以上资料于 10 月 23 日 12：00 前提交质量保障部。

教学资料册一式三份，质量保障部、教务部各一份，各学院

留存一份。

五、检查反馈

1.检查结果。教学检查结果由质量保障部汇总统计，完

成后发各学院，由各学院在本学院内公示。其中，教案检查

成绩由教师自评（20%）、学院评价（40%）、校级教学督导（40%）

评价三部分组成；以学院为单位排名，优秀率≤20%。对于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各学院需深入分析问题，拟定整改计划

并落地实施、确保整改效果，校级教学督导员负责跟进改进

情况。对于排名靠后 10%的教师，各学院还应指定经验丰富

的教师给予帮扶和指导，以确保问题解决效果。

2.异议申诉。教师若对检查结果有异议可向所在学院提

出申诉，在陈述本人理由后，所在学院认为有必要时可会同

质量保障部组织专家重新评议，并将评议结果向申诉教师反

馈。

六、工作要求

各学学院须充分重视期初教学检查工作；在自查自评过

程中，检查人员应本着公正公平、科学认真的态度检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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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检查人员不参与自身教学文件检查。

附件：1.吉利学院教案检查评分标准

2.吉利学院对分课堂教案检查评分标准

3.XX 学院期初教学检查表

4.XX 学院期初教学检查总结

5.期初教学检查封面

质量保障部

2020 年 10 月 14 日


